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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8/2021_2022__E6_8A_80_

E5_B7_A7_E5_BF_83_E5_c29_508648.htm 在《中国入世工作组

报告书》中，“242条款”有这样一些描述：“如一WTO成

员认为《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所涵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

和服装产品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场扰乱，威

胁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

行磋商，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在收到磋商请求

后，中国同意将对这些磋商所涉及的提出磋商请求成员的一

个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的装运货物，控制在不

超过提出磋商请求的当月前的最近14个月中前12个月进入该

成员数量的7.5％(羊毛产品类别为6％)的水平。”“如在90天

磋商期内，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则磋商将继续进

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根据(c)项对磋商涉及的一个

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实行限制。”对于这些文

字，一般解释涉及到请求磋商的条件和目的，中国采取的主

动限制，以及WTO成员的数量限制。字里行间自然引出一个

问题：纺织品数量限制是否可以新设？无论是否可以，有些

什么样的理由作为支撑？正确地理解和回答这个课题，对于

我们妥善处理与美国以及其他WTO成员有关纺织品设限的争

议，显然是有益的。为此，我们需要回顾一则WTO案例，看

看专家组对于ATC有关这个问题的规定是如何作出解释的。

这个案例就是印度诉土耳其影响纺织品进口措施案。 印度诉

土耳其影响纺织品进口措施案概述 在WTO成立后，由于进口

数量激增，土耳其对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和服装实施了数量限



制措施。在要求加入香港与土耳其之间的磋商之后，印度

于1996年3月21日正式向土耳其提出磋商请求，声称土耳其的

数量限制措施与GATT第11条、第13条以及《纺织品与服装协

定》（本文简称ATC）第2条不符。在磋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印度于1998年2月2日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设立专家组

的申请。之后，泰国、香港、菲律宾和美国保留作为第三方

的权利。经过审理，专家组认定土耳其的特保措施

与GATT1994第11条、第13条不符，因而也与ATC第2条第4款

不符。在上诉程序中，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上述结论，

但作了部分修正。DSB于1999年11月19日通过了上诉机构的报

告和经过修正的专家组报告。 允许保留的ATC管理框架下的

纺织品数量限制 对进口纺织品以及服装进行数量限制，来自

于《多种纤维协议》（MFA）。在MFA时代允许的数量限制

，到了WTO时代怎么办？WTO成员经过谈判确认的原则是

应当逐步取消，并将数量限制措施统一在ATC框架之下，规

定了取消这种数量限制的长达10年的过渡期。 专家组认为，

在ATC协定的框架中，第2条是其核心，包括了两项对过渡程

序的要求。ATC第2条第1款要求所有以前MFA或类似规则项

下的数量限制，应当同时通知纺织品监督机构（TMB）。作

为GATT第11条和第13条对歧视性数量限制的一般禁止的例外

，ATC允许一些还存在着MFA下措施的成员和WTO生效后60

天内通知TMB的成员可以保留最长达10年但必须逐步取消的

特保措施。 根据第2条第1款所作出通知的限制措施名单，限

定了以前MFA体制下实行数量限制的起始点。专家组认为，

上述60天的通知期限，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是强

制性的。WTO生效后，加拿大、欧共体、挪威和美国及时通



知了TMB。所以，只有这4个成员有权去维持源自MFA的数量

限制。在缺乏ATC例外或GATT正当性的情况下，WTO成员

在60天后采取的任何新的数量限制措施都不能从第2条第1款

规定的例外中受益。 WTO成员采取的纺织品数量限制措施不

得新设 专家组在讨论中引用了ATC第2条第4款，指出：

除ATC或GATT相关规定之外，任何产品或者成员都不得采取

新的限制之规定；而且，WTO生效后60天内没有通知的特保

措施应当迅即终止。 因为，在考虑该款对新限制措施的禁止

性规定的时候，必须兼顾该款前一句的规定，那就是依据第1

款通知的限制，构成了有关成员在WTO生效前使用的该限制

措施的全部。这一点，恰恰表明WTO成员达成ATC协定的目

的在于从1995年1月1日起逐渐减少ATC所允许的限制措施的

使用。惟其如此，专家组认为，任何现有的限制可以提高而

不构成新措施的法律幻想都会使ATC降低限制措施范围的目

标得以落空。因此，除了依据ATC第2条第4款提到的例外和

正当性的可能性以外，WTO成员对于据第1款通知的与ATC

一致的数量限制的任何提高，构成了“新”的措施。于是，

专家组得出结论：土耳其采取的纺织品数量限制的措施，表

面上看来是“新”的，因而违背了ATC的规定。 对于纺织品

数量限制是不可以新设的措施这一点，也得到了上诉机构的

确认。为此，上诉机构责成土耳其纠正其对印度纺织品和服

装所采取的“新”的特保措施。 本案的意义 尽管本案讨论的

更多的是土耳其是否属于欧共体的关税同盟成员等方面的法

律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本案专家组对于ATC下对纺织品与

服装是否可以设限的基本态度。基于ATC本身就有不允许新

设数量限制措施以及它的例外的规定，专家组作出了明确而



又完整的法律阐述。 ATC的规定以及本案专家组的意见对于

如今美国对中国产纺织品进口设限的纠葛有什么意义呢？笔

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借鉴： 首先，ATC有规定，

法律层面上不允许新设数量限制是十分明确的；专家组有结

论，实践层面上纺织品数量限制不得新设同样也是明确的。 

其次，有原则自然亦会有例外。但是，诚如本案专家组所强

调的，对于例外，必须从严掌握，只有在符合WTO相关例外

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而不能随意扩展。 再次，对

于242条款的理解，不应当脱离入世谈判的背景，但同时也不

能脱离ATC的基本框架，而且应当尊重DSU同类案件经通过

的专家组报告以及上诉机构报告对于ATC条款如何理解的结

论性意见。 再者，242条款到底是开了一个数量限制措施可以

新设的口子或者说形成新的例外，还是什么，值得我们进一

步探讨。 最后，中国和欧盟经过磋商，在达成克制使用数量

限制的谅解之后最近又形成积压纺织品处理的共识，使得242

条款在实践层面上获得了一个新的诠释。中欧纺织品问题能

够解决，并不当然意味着中美纺织品纠葛的自然解决。经过

了四轮磋商而没有达成协议这样一个情况足以说明问题。然

而，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探讨当

今贸易及其贸易环境、贸易壁垒，好好地思考一下，究竟有

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法律理解上的问题,例如美国采取的数量限

制措施是不是一种新设的特保措施？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或

者需要我们注意，以便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和措施，看看如何

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